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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173,954,013股

（二）发行价格：6.76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75,929,127.88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69,259,802.10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173,954,013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6 年 1月 15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认购情况及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6年 1月 15日起开始计

算。自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至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止，就所认购的本次发

行的股份，由于泰胜风能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

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

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4

目 录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 1

目 录 ............................................................................................................................. 4

释 义 ............................................................................................................................. 6

一、公司基本情况 ....................................................................................................... 7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 7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7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7

（三）发行时间 .....................................................................................................9

（四）发行方式 .....................................................................................................9

（五）发行数量 .....................................................................................................9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9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10

（八）限售期 .......................................................................................................10

（九）上市地点 ...................................................................................................11

（十）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1

（十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11

（十二）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12

（十三）发行对象 ...............................................................................................12

（十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

意见 ............................................................................................................................. 15

（十五）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16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 16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16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16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16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16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 17



5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1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17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8

（四）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18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19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 19

（一）主要财务数据 ...........................................................................................19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 21

七、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 23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3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24

八、其他重要事项 ..................................................................................................... 24

九、备查文件 ............................................................................................................. 24

（一）备查文件 ...................................................................................................24

（二）查阅地点 ...................................................................................................25

（三）查询时间 ...................................................................................................25



6

释 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项目 指 内容

泰胜风能/公司/发行人/上市

公司
指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泰胜风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行为

董事会 指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 指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A股 指 在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对象/广州凯得 指 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合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发行人律师/发行见证律

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华兴会计师/验资机构 指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报告期 指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和 2025年 1-9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单位，人民币元、万元、

亿元

本报告中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因

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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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Taisheng Wind Power Equipment Co., Ltd.

成立日期 2001年 04月 13日

上市日期 2010年 10月 19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300129

股票简称 泰胜风能

发行前注册资本 934,899,232元

法定代表人 黎伟涛

董事会秘书 李鎔伊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卫清东路 1988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耀路 175号星扬西岸中心 40楼

联系电话 021-57243692

联系传真 021-5724369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327821X9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设备，钢结构，化工设备制造安装，各类海洋工程设备、

设施、平台的设计、建造、组装、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风力发电设备、辅件、零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主营业务 陆上风电装备、海上风电及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4年 2月 1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年 12月 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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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2月 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4年 3月 18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

2025年 2月 28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于 2025年 3

月 17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有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原有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 12个月

至 2026年 3月 17日，本次发行其他内容不变，并在延长期限内继续有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4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

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

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 年 2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2025 年 2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26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2025 年 12月 19日，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认购对象广州凯得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发出了《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

行对象将认购资金划至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指定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4日，广州凯得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资金汇入华泰

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2025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华兴验字

[2025]25013490022号），截至 2025年 12月 24日止，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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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专用账户已收到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资金总额人民币 1,175,929,127.88

元。

2025 年 12 月 25 日，华泰联合证券将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用后的上述认购

资金剩余款项划转至泰胜风能指定的账户中。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2025年 12月 25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华兴验字[2025]25013490015号），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止，泰胜风能已向广州凯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73,954,013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75,929,127.88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有

关的费用人民币 6,669,325.7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9,259,802.1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73,954,013.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995,305,789.10

元。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5年 12月 24日（T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全部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发行。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173,954,013 股，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

意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26号）的相关要求，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以及

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凯得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以及《附生

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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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6.87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或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为：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红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数为 N，每

股派息/现金分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底价，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

转增股本数，P1为调整后发行底价。

2024年 7月，公司完成 2023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定价原则，对发行价格做出相应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由 6.87元/股调整为 6.82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6.87元/股-0.05元/股=6.82元/股。

2025年 8月，公司完成 2024年度利润分配，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方案的定价原则，再次调整发行价格为 6.76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调整后

的发行价格=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6.82元/股-0.06元/股=6.76元/

股。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175,929,127.88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6,669,325.78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9,259,802.10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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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

象减持本次认购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若国家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等有最

新规定或监管意见，公司将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九）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十）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4日，广州凯得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资金汇入华泰

联合证券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振华支行开设的账户。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2025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华兴验字

[2025]25013490022号），截至 2025年 12月 24日止，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缴存

款的专用账户已收到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资金总额人民币 1,175,929,127.88

元。

2025 年 12 月 25 日，华泰联合证券将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用后的上述认购

资金剩余款项划转至泰胜风能指定的账户中。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2025年 12月 25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华兴验字[2025]25013490015号），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止，泰胜风能已向广州凯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73,954,013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75,929,127.88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有

关的费用人民币 6,669,325.7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9,259,802.1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73,954,013.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995,305,789.10

元。

（十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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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泰胜风能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科学城支行
3602090729200592569 补充流动资金

2、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并根据相关规定与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及前述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

（十二）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6年 1月 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

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三）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相关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60号 2601、2604-2608单元

法定代表人 王逸珊

注册资本 719,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315031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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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具体经营项目以

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

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

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风险投资

获配数量 173,954,013股

限售期 36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广州凯得，广州凯得系公司控股

股东。

3、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及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广州凯得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按照有

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进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详细情况请参阅发行人

登载于深交所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

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的安排。对于未

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投资

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

到高划分为C1（保守型）、C2（谨慎型）、C3（稳健型）、C4（积极型）、C5

（激进型）。本次泰胜风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R3级，专业投

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为C3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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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已对发行对象广州凯得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核查，其属于专业投资者B类，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其参与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6、关于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

募基金管理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产

品备案，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基金备案程序。

7、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

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广

州凯得已作出承诺，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该

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泰胜风能及其关

联方资金（广州凯得及其控股股东除外）；亦不存在由泰胜风能及其利益相关方

或发行人控股股东的利益相关方（广州凯得及其控股股东除外）向广州凯得提供

财务资助、补偿、承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广

州凯得承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持股情形，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

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等未通过广州凯得违规持股，广州凯得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

行类第 6号》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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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

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发行股份限售期、

募集资金情况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

注册同意，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及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证券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

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

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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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方面，符合发

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

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五）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内部批准与授权，并取

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发行已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的

注册批复；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会决议内容及本

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与发

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会决议内容及本次

发行方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6年 1月 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

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泰胜风能；证券代码为：300129；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6年 1月 15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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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其中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51,779,903 26.93 215,745,976

2 柳志成 境内自然人 33,609,567 3.59 25,207,175

3 黄京明 境内自然人 29,231,131 3.13 21,923,348

4
国泰佳泰股票专项型养老

金产品－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13,689,800 1.46 -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091,371 1.08 -

6 张福林 境内自然人 9,416,515 1.01 7,062,386

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2103组合
其他 7,825,000 0.84 -

8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27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954,600 0.74 -

9 陈显康 境内自然人 6,500,000 0.70 -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989,514 0.64 -

合计 375,087,401 40.12 269,938,88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6年 1月 5日出具的

《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公司前十名股东及

其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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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其中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5,733,916 38.39 389,699,989

2 柳志成 境内自然人 24,267,175 2.19 -

3 黄京明 境内自然人 19,928,531 1.8 -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881,681 1.07 -

5
国泰佳泰股票专项型养老金

产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9,066,600 0.82 -

6 肖裕福 境内自然人 7,869,600 0.71 -

7
MORGANSTANLEY

&CO.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7,638,744 0.69 -

8 UBS AG 境外法人 7,114,253 0.64 -

9
百年保险资管-兴业银行-百
年资管祥泰 2号资产管理产

品

其他 6,605,675 0.60 -

1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2103组合
其他 6,411,800 0.58 -

合计 526,517,975 47.49 389,699,989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将新增 173,954,013 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公司总股本数量将由 934,899,232股增加为 1,108,853,245股。本次

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提升，控股地位保持不变，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2025年 9月 30日）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0,381,955 28.92% 390,143,059 35.18%

无限售条件股份 664,517,277 71.08% 718,710,186 64.82%

股份总数 934,899,232 100.00% 1,108,853,245 100.00%

（四）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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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4年度/
2024年末

2023年度/
2023年末

2024年度/
2024年末

2023年度/
2023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19 0.31 0.16 0.26

每股净资产 4.74 4.60 5.05 4.93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2023年度审计报告的相关数据；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4年 12月 31 日、2023年 12月 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4年度和 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末 2024年末 2023年末 2022年末

资产总计 1,038,589.40 941,350.36 786,911.56 717,154.47

负债合计 573,804.86 492,006.22 353,067.56 311,327.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4,784.54 449,344.14 433,844.00 405,827.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59,015.82 442,830.34 429,968.98 403,948.6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370,281.19 483,784.05 481,305.29 312,669.00

利润总额 26,263.35 21,442.16 33,491.06 29,754.20

净利润 20,914.61 18,834.94 29,409.62 27,014.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659.69 18,196.15 29,240.58 27,488.75

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718.22 17,831.24 25,153.20 19,1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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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66.34 -38,004.39 -20,902.68 -29,590.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59.56 -18,508.13 -30,896.88 -22,418.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54.47 80,290.03 10,132.99 114,278.6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978.89 23,791.64 -45,859.18 59,266.57

4、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 9月末

/2025年 1-9月
2024年末

/2024年度

2023年末

/2023年度

2022年末

/2022年度

流动比率（倍） 1.55 1.67 1.95 2.05

速动比率（倍） 1.10 1.23 1.27 1.32

资产负债率（合并） 55.25% 52.27% 44.87% 43.4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6.00% 53.14% 48.21% 45.5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19 1.49 1.86 1.42

存货周转率（次/年） 1.45 2.17 2.11 1.47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37 0.56 0.64 0.48

注：上述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预付账款–存货–其他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合并）=合并总负债/合并总资产；

4、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母公司总负债/母公司总资产；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平均值；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余额平均值；

7、总资产周转率（次/年）=营业收入/期初期末总资产平均额。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22年末、2023 年末、2024年末及 2025年 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717,154.47万元、786,911.56万元、941,350.36万元和 1,038,589.40万元，总体呈

上升趋势。2022年末、2023年末、2024 年末及 2025年 9月末，公司负债总额

分别为 311,327.14万元、353,067.56 万元、492,006.22 万元和 573,804.86 万元，

总体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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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偿债能力分析

2022年末、2023 年末、2024年末及 2025年 9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

并口径）分别为 43.41%、44.87%、52.27%和 55.25%，基本保持稳定。公司流动

比率分别为 2.05倍、1.95倍、1.67倍和 1.55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1.32倍、1.27

倍、1.23倍和 1.10倍，发行人短期偿债压力较小。

3、营运能力分析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及 2025 年 1-9 月，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47

次、2.11 次、2.17 次和 1.45 次；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42 次、1.86 次、1.49

次和 1.19 次。公司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基本保持稳定，业务运营情况

良好。

4、盈利能力分析

2022年、2023年、2024年及 2025年 1-9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12,669.00

万元、481,305.29 万元、483,784.05 万元和 370,281.1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7,488.75 万元、29,240.58 万元、18,196.15 万元和 21,659.69

万元。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滑，主要系受行业市场竞争激烈

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均有所下降，致使公司毛利水平下滑。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保荐代表人： 陈亿、廖锴

项目协办人： 张华熙

项目组成员： 刘华姝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999号基金大厦 27、28层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二）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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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郭川舟

保荐代表人： 乔邯、徐杰

项目协办人： 涂路遥

项目组成员： 宋翠英、罗彭哲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 60号开发区控股中心 19、22、23 层

电话： 020-81008826

传真： 020-81008809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徐晨

经办律师： 邵禛、苗晨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山西北路 99号苏河湾中心MT25-28楼

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341670

（四）审计机构：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童益恭

经办注册会计师： 徐继宏、区伟杰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号中山大厦 B座 7-9 楼

电话： 020-83277106

传真： 020-85516284

（五）募集资金专户验资机构：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童益恭

经办注册会计师： 徐继宏、区伟杰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号中山大厦 B座 7-9 楼

电话： 020-83277106

传真： 020-85516284

（六）主承销商账户验资机构：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童益恭

经办注册会计师： 徐继宏、区伟杰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152号中山大厦 B座 7-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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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0-83277106

传真： 020-85516284

七、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承销协议书》及《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保荐

协议》。

华泰联合证券指定陈亿和廖锴作为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

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陈亿女士，保荐代表人，管理学硕士。2015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

负责或主要参与的项目包括顺丰控股公开发行可转债、顺丰控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爱旭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水羊股份公开发行可转债、蓝思科技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迈瑞医疗（IPO）、水羊股份（IPO）、龙华薄膜（IPO）、广

汽埃安混改及引战等项目。除此之外，还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的改

制、辅导、持续督导、财务顾问等工作。

廖锴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金融硕士。2019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

行业务，曾负责或主要参与的项目包括广东建工重大资产重组、中国能建换股吸

收合并葛洲坝、格力地产重大资产重组、大横琴收购世联行控制权、粤水电可转

债、海南发展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洲宇集团（IPO）、粤规院（IPO）、广汽

埃安混改及引战等项目。除此之外，还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的改制、

辅导、持续督导、财务顾问等工作。

公司与粤开证券签署了《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粤开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之主承销协议》及《上海

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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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之保荐协议》

粤开证券指定乔邯和徐杰作为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

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乔邯先生，保荐代表人，金融学硕士。2012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先

后任职于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和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多年投资银

行相关业务经验。

徐杰先生，保荐代表人，金融学硕士。2013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先

后任职于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和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多年投资银

行相关业务经验。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联合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和粤开证券认为：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证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联合保荐人愿意

保荐发行人的证券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发生可能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发行人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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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人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发行完成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

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无会后事项承诺函；

1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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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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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泰胜风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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